
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关于对《魏县中心城区 WX16 单元“急用先编”
职教西侧地块、市民中心南侧地块详细规划》
《魏县野胡拐乡“急用先编”政府北侧地块详

细规划》的公示

《魏县中心城区 WX16 单元“急用先编”职教西侧地块、市

民中心南侧地块详细规划》《魏县野胡拐乡政府“急用先编”

北侧地块详细规划》草案已编制完成，为进一步完善规划，提

升规划的科学性，有效指导地块详细建设，现履行规划方案公

示程序，征求利害关系人及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意见，请大家

积极建言献策。

公示单位：魏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公示时间：2026 年 7 月 1 日—7 月 30 日

反馈方式：个人以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反馈，注明联系

人、联系方式；单位须以书面形式反馈并加盖单位公章

联系人及电话：曹培群 03103521301

联系地址：河北省邯郸市魏县长安大道 169 号

附件：《魏县中心城区 WX16 单元“急用先编”职教西侧地

块、市民中心南侧地块详细规划》（公示稿）、《魏县野胡拐

乡“急用先编”政府北侧地块详细规划》（公示稿）



魏县中心城区 WX16 单元“急用先编”职教西
侧地块、市民中心南侧地块详细规划方案

（公示稿）

一、方案内容：

（一）规划范围

本次规划范围位于魏县中心城区WX16单元，包括“急用

先编”地块两个，市民中心南侧地块位于市民中心南侧，紧邻

广源街，地块面积2.25公顷；职教西侧地块位于职教城西侧，

紧邻天安大道和东源街，地块面积1.89公顷。

（二）规划内容

1.用地布局

市民中心南侧、职教西侧地块用地性质均为商业用地

（0901）；

2.开发强度控制

商业用地容积率≤3.0，建筑密度≤50%，绿地率≥20%，建

筑高度≤36 米。

3.停车规划

依据实际需求，合理配置机动车停车位和非机动车停车位。

4.建筑控制线

新建建筑退让参照《邯郸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建筑

篇）》执行，并符合相关法规、技术标准有关日照、通风、卫

生、防灾的要求。



5.风貌引导

建筑设计应结合周边环境特点，风貌与周边环境和谐统一，

采用现代风格，建筑色彩以中性色为主色调。





规划管控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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街区范围

道路红线

道路中心线

城镇开发边界

建筑退让道路红线距离：邯郸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建筑篇）》规定执行。

建筑退让用地界线距离：新建建筑退让用地界线需同时满足日照、人防、消防、交通、停车、

环保、卫生防疫、卫生视距等相关规范，要求距离数值不同时，取最大值。

建筑退线

用地兼容

1.商业服务业用地（09）

商业用地（0901，批发市场用地和零售加油、加气等有安全影响的公用设

施营业网点用地除外）、商务金融用地（0902）、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

（0904）

城市设计指引

配套设施

按照地上总建筑面积的5%修建防空地下室；

应当修建的防空地下室建筑面积在2000㎡以下的 (医疗救护、防空专业队工程除外),经

有审批权的部门批准，可以不修建，但建设单位应当按照相关规定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

建设费，收费标准按照发改、财政等部门的规定执行。

公共地下空间

建筑体量。整体建筑以现代建筑风格为主导，形体舒展。建筑体量应符合功能需求，与地

块尺度、环境相适宜。

建筑组合形式。塑造多元共存的空间秩序，鼓励建筑围合式布局，加强局部建筑高低、大

小、进退变化，形成疏密有致的空间形态。

建筑风格。整体建筑风格宜为现代简约、高效实用。

建筑色彩。中性灰/白/米白为主；可局部亮色点缀，但避免高饱和刺目色，防止光污染。

新建建筑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。

在公共绿化带开设机动车出入口的新建项目，在方案审查阶段应明确出入口设计方案。因

建设需要在公共绿化带增设机动车出入口的，须征得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，按照规

定程序进行审批。

沿城市主次干道裙房商业贴线率不低于70%，形成完整、开放、连续的街道界面。

停车泊位控制：参考《城市停车规划规范》（GB／T51149-2016）和《邯郸市城市规划

管理技术规定（建筑篇）》，本次地块配建车位指标为：1.0车位/100㎡建筑面积。

其他管控要求
---

允许兼容

禁止兼容

兼容比例
兼容设施的总地上建筑规模不超过地上总建筑规模的15%，如超过上述管控要求，

应依程序进行论证。

1.商业服务业用地（09）

批发市场用地（090102）、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（090105，特指零售加

油、加气等有安全影响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）、娱乐用地（090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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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限高

（m）
备  注

0101 0901 商业用地 2.25 ≤3.0 ≤50 ≥20 ≤36 -

0102 0901 商业用地 1.89 ≤3.0 ≤50 ≥20 ≤36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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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议机动车开口方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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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县野胡拐乡“急用先编”政府北侧地块详细
规划

（公示稿）

一、方案内容：

（一）规划范围

本次规划范围位于野胡拐乡政府北侧城镇开发边界内，老

定魏公路西侧，地块面积2.00公顷。

（二）规划内容

1.用地布局

地块用地性质为社会福利用地（0807）。

2.开发强度控制

容积率≤1.5，建筑密度≤30%，绿地率≥35%，建筑高度≤

24 米。

3.停车规划

依据实际需求，合理配置机动车停车位和非机动车停车位。

4.建筑控制线

新建建筑退让参照《邯郸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（建筑

篇）》执行，并符合相关法规、技术标准有关日照、通风、卫

生、防灾的要求。

5.风貌引导

建筑设计应结合周边环境特点，风貌与周边环境和谐统一，

采用现代风格，建筑色彩以中性色为主色调。












